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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整改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4 月 9 日收到上证公函【2019】0420 号《关于新疆赛里木

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非经营资金占用的监管工作函》（以

下简称《监管函》）。就《监管函》中提出公司披露的 2018 年度

报告和年审会计师出具的《关于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

司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的专项审计说明》

中存在多笔同股东、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资金问题，公司董事会给予高度重视，针对非经营性占用中的担

保费预付款、货物釆购预付款、员工班车交通预付款、暂借款、

房款购置预付款等事项，于 2019年 4月 10日下午召开专题会议，

组织相关部门及人员针对《监管函》中关注的非经营性占用事宜，

进行逐条讨论分析，并制定具体整改措施。现对具体形成的原因

及交易背景、当前整改完成情况说明如下： 

1、预付新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 500,000元担保费。 

产生原因及背景：2018 年末公司在申请办理建行 2000 万元借

款和远东租赁 3500万元融资租赁借款担保手续时，按照担保人新

疆艾比湖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要求必须先行支付担保费后方可

办理担保手续。因上述两笔贷款审批放贷手续跨年度，贷款实际



发放于 2019年年初到账，导致 2018年末对上述预付 50 万元担保

费确认时，两笔借款 2018 年末未贷出，担保义务未实际形成，从

而形成预付款挂账。 

当期整改完成情况：该借款于 2019 年初已贷出到账，公司也

已将上述预付担保费计入 2019年一季度财务费用。 

2、预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农业生产资料公司农用物资

采购货物款 4,736,190.55 元。 

产生原因及背景：2015 年 12 月 11日因农资采购业务需要，

支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农业生产资料公司采购货

4,736,190.55 元，因货款未结算暂时记入预付账款。 

当期整改完成情况：通过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农业生

产资料公司业务对账和清算，已于 2019 年 5 月 29日全额收回此

货款。 

3、预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赛里木运输有限公司 70,000

元班车交通费。 

产生原因及背景：为节约开支，公司精纺 5 万锭项目与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赛里木运输有限公司签订运输协议，每天上

下班时间段接送员工一趟，统一结算费用。2018年 12月 26日公

司精纺 5万锭项目预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赛里木运输有限

公司员工上下班租用班车交通费款 70,000元，暂时记入预付账款，

后续再按期进行分摊。 

当期整改完成情况：精纺 5万锭项目根据费用发生情况，已

经于 2019 年 4 月分摊计入相关费用进行成本核算。 

4、应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十一团煤款 27,550 元。 

产生原因及背景：2014 年 3月 27 日公司控股的新赛双陆矿



业有限公司，将在煤矿改扩建项目建设中产生的沫煤 95吨，按照

单价 290元/吨，试销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八十一团，因未

收到货款形成 27,550 元的应收挂账。 

当期整改完成情况：公司清欠小组牵头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五师八十一团煤款 27,550 元进行业务对接，于 2019 年 5 月 30

日通过与子公司双河市新赛博汇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相互抵账收回

了此款。 

5、支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城建房地产开发公司购房押

金 300,000 元。 

产生原因及背景：新疆普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16

日预付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城建房地产开发公司购房款

300,000元形成挂账。 

当期整改完成情况：经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城建房地

产开发公司多次协商，最终未达成购房业务。2019 年 2月 1 日新

疆普耀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已收回了该预付购房款 300,000 元。 

截止到 2019 年 5 月 30 日，公司上述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

金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

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新疆赛里木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6 月 1 日 

 


